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嘉家獎學金實施要點 
 

本系107年05月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系108年4月17日系務會議修訂第四條第1項第6款 

本系108年10月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第八至十一條 

一、宗旨 
本系劉嘉薇教授為提升本系研究風氣與競爭力，鼓勵研究生學術著作發表，

特於每年捐款設置本獎學金，以激勵本系博、碩士班學生積極參與學術研究

活動，展現學習成果。 
二、適用對象：本系博士班、碩士班在學研究生。 
三、獎勵人數及金額：每年獎勵一人，每名新台幣八千元整。 
四、獎勵標準： 

以研究生不同類型之學術著作發表給予不同計分，積分最高之申請人為本獎

學金獎勵對象。各項表現採計分數及計分原則如下： 
(一)在 TSSCI 或 SSCI 期刊上發表者，每篇20分。 
(二)在 TSSCI 或 SSCI 以外有審查制度期刊發表者，每篇10分。 
(三)專書有審查制度者，每本40分；無審查制度者每本20分。 
(四)專書篇章有審查制度者，每篇10分；無審查制度者，每篇6分。 
(五)親自出席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論文者(不包含海報論文)，每篇4分。 
(六)以上論文為合著者，分數按合著人數除之。期刊論文、專書、專書篇章，

倘為著作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該篇論文得分加計20%；研討會論文若為

第一作者得分加計20％，但若為通訊作者，則不另加計分數。 
(七)申請者每一論文僅得於(一)至(五)款擇優一項計分，不同論文可累積計分。 
以上積分合計相同者，以政治學經驗研究優先，其他政治學研究次之。 

五、申請期間與條件： 
本獎學金於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受理申請，得採計積分之發表期限為

前一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發表期間規定如下： 
(一)期刊發表以期刊出版日期（或允刊證明核發日期）為準。 
(二)專書以出版日期（或允許出版證明核發日期）為準。 
(三)專書篇章以出版日期（或允許出版證明核發日期）為準。 
(四)研討會發表以會議舉辦日期為準。 

六、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間內填妥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申請書及應檢附資料由本系另訂之）。 
七、本獎學金由本系系務會議決定得獎人選。 
八、申請本獎學金的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若有任何一篇違反學術倫理規範，本

系有權不接受該申請人所提所有的論文申請或追討已發放之所有獎學金。 
九、博士生申請本獎學金之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若獲頒獎學金，則不得再申

請為畢業資格條件之用；已申請為畢業資格條件之用的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

文，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十、得獎名單通知獎學金捐助人及得獎人，並公告之。 
十一、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